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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被委托和委托的合同关系。监理方受业主的委托，依据

监理合同对工程项目实施监理，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是通过

合同来确定，因此双方都负有一定的权利和义务。虽然说监

理工程师是接受委托后开始对项目实施进行管理，但是，监

理方的一切有关行为是以其自己的名义独立进行的只对业主

负责。amp.从法律意义上来理解业主与监理工程师的关系，

是经济法律关系中的委托协作关系，而不是某种从属关系。

正因为如此，才有人把工程项目监理制称为“第三方”管理

。在监理工程师的工作中，业主不得随意干涉工程师的工作

，否则，将被视为侵权性质的违约行为；同样，监理工程师

也必须保持自己的公正和公平，不得与承包方有经济联系，

更不能串通承包方及其人员侵犯业主利益，否则，业主将利

用法律手段让监理工程师离开工作现场。 在过去一些工程项

目的监理实践中，由于对建设监理缺乏理解和经验不足，有

些业主存在着下述几种不正常的情况：一种情况是，将业主

与监理单位委托与被委托的关系，误解为雇佣关系。 另一种

情况是，业主对承包方的各种具体要求并非是经过监理方这

个统一的出口，因而降低了监理方应有的作用，而且使承包

方在执行过程中受到多头管理，左右为难，无所适从，反面

影响工作的正常进行。 再一种情况是，业主虽然也授予了监

理方必要的权力，但在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往往不能很好

地支持和信任监理工作，结果监理方在对业主向方的付款方



面无任何制约力，使监理方处于被动状态。 因此，监理工程

师应主动处理好与业主的关系，监理方的一切监理活动应向

业主负责，定期向业主报告工程施工情况，未经业主授权监

理方无权变更工程施工承包合同。由于不可预见、amp.不可

抗拒或其他因素、需要变更工程施工承包合同时，监理方可

以向业主提供建议，积极协助业主与承包方协商合同变更事

宜。对业主提出的、要求、以及检查中存在的问题，监理方

的现场监理人员也要随时做好记录，及时改进和解决。已证

明监理人员判断或处理问题有错误时，应主动向业主承认错

误并提出改进意见。当监理工程师认为是正确的和建议被业

主否决时，应阐明自己的观点，书面通知业主，说明可能给

业主带来的不良后果。 业主委托监理方对工程项目进行监督

管理，就必须对监理方给予充分信任，对各自的职责、权限

有明确的划分。而且为完成一致的任务目标，达到预期的目

的，两者间仅分工明确是不够的，业主与监理方还必须默契

配合，无保留地合作。业主应大力支持监理工作，尊重监理

方独立公正的第三者立场，授予监理方必要的权力，如技术

上的审定权、工程质量的评定权、进度与工期的确认权、工

程款支付与结算上的确认权与否决权、组织协调上的主持权

，应大胆放手，将付款签发权交给监理方等等。只有这样，

才能保证工程项目目标的顺利实现。 监理工程师对施工承包

合同管理的主要目的是约束业主与承包双方遵守合同规则，

避免双方责任的分歧以及不严格执行合同而造成经济损失，

保证工程项目目标的实现。 监理方发布开工令是工程正式开

工、合同正式实施的标志。工程施工承包合同的工期一般都

是以“日历天”计算，而合同中其他日期、包括分期分批的



供图、单项工程的完工以及工程的验收竣工日期都以开工令

发布之日为起点。所以，在监理方发布开工令以后，承包方

应迅速地、不拖延地开始施工，包括人员的到场、现场条件

的准备、施工机械设备和物资的转运等。对于业主和监理方

来说，为了保证承包方能及早进入工地开始施工，应按合同

文件的要求，为承包方的进场准备好必要的条件，包括完成

合同文件上规定的道路、桥梁、电力、为承包方准备的住房

、施工现场的征地和移民等各项工作。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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